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台抗字第718號

抗  告  人  王音之                     

                   

代  理  人  何邦超律師

            何曜任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違反銀行法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

114年2月20日駁回聲請再審及停止刑罰執行之裁定（113年度聲

再字第49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有罪之判決確定

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

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

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同

條第3項規定：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

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

立之事實、證據。是依前開原因聲請再審者，雖無涉事證之

存在時點，惟須有「新規性」及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

斷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之「確實性」，始足當

之，倘未兼備，即無准予再審之餘地。又同法第429條之3第

1項規定：聲請再審得同時釋明其事由聲請調查證據，法院

認有必要者，應為調查，係指依該證據之內容從形式上觀

察，無顯然之瑕疵，得認符合所聲請再審之事由，惟欠缺法

院之協助，一般私人甚難取得者而言。若所聲請調查之證據

從形式上觀察，已難認為符合聲請再審事由，即非該條項所

規定應為調查之證據。此與於刑事審判程序，當事人為促使

法院發現真實，得就與待證事實有關之事項，聲請調查證

據，且法院除有同法第163條之2第2項各款所示情形外，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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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調查之情形，迥然有別。復以再審係為原確定判決認定事

實錯誤而設立之救濟程序，與為糾正原確定判決違背法令之

非常上訴程序有別，倘所指摘者係原確定判決適用法律不當

之情形，即屬非常上訴範疇，並非聲請再審所得救濟。

二、本件原裁定以抗告人王音之對原審法院110年度金上重訴字

第8號銀行法等罪案件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聲請再

審，其聲請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規定之

要件不符，予以駁回。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

三、經查：　　

  ㈠原確定判決已說明如何綜合全案證據資料，認定抗告人與同

案被告楊文虎共同經營潤寅集團（包括即潤寅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易京揚實業有限公司、潤琦實業有限公司、頤兆實業

有限公司），而為原確定判決事實欄（下稱事實）貳、二所

載共同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下同）1億

元以上、填製不實會計憑證、以不正方法使財務報表發生不

實結果、行使偽造私文書、偽造有價證券共12次犯行，及事

實肆所載洗錢犯行。且詳敘抗告人明知潤寅集團並無真實應

收帳款，仍製作、提供不實交易發票、合約書、應收帳款債

權轉讓通知書等文件向銀行申辦貸款，使銀行承辦人員誤信

交易存在，對授信狀況判斷失準，銀行在核撥貸款後，失去

該等資金之使用、收益、處分權能，即受有財產上之損害，

縱使可憑擔保物主張權利，亦無不同；其與楊文虎等人共同

謀劃以虛偽交易資料向銀行貸款，借新還舊、以債養債之行

為模式，並非單純融資之資金調度，而是有計畫的施用詐

術、意圖不法取得資金之詐欺犯行，雖有清償銀行債務，亦

僅為事後填補損害之舉，不影響其係以詐術使銀行陷於錯誤

之認定。復依卷內證人證言及資金流向資料，說明相關資金

與前述詐欺銀行之款項具有關聯性，而非單純來自其他民間

借貸或潤寅集團之營運收益；依抗告人在資金異常期間，藉

由開立票據或匯款予知情之律師、處分以相關資金購置之不

動產（借名登記，如原確定判決附表<下稱附表>戊所示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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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附表己編號1、2、9、10所示土地與建物）及南山人壽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保險契約（以抗告人為要保人）等方式，指

示下屬提領、著手轉換等客觀情事，判斷其隱匿、掩飾相關

資金之洗錢犯意與犯行。並就抗告人否認犯罪，辯稱本件貸

款只是單純的融資調度與資金周轉，款項均未流入抗告人帳

戶，王道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亦非依據潤寅集團相關公司

提供之不實交易憑證撥款，雖因伊朗遭受國際經濟制裁，導

致潤寅集團無法順利收回貨款，惟抗告人在出境前仍有清償

貸款，並無詐欺取財之主觀犯意；相關用以支付律師費用、

購置不動產之資金，均是來自民間借貸或其他營運收益之款

項，並非犯罪所得之財產，部分不動產僅私下協議，尚未移

轉所有權，且抗告人財產已經扣押，保險契約亦未完成解

約、領款而不成立（或未著手）洗錢犯行等語，如何與卷內

事證不符，而不足採等旨，亦予指駁及說明。另說明卷內既

存事證，已足為抗告人本件犯行之認定，且其在第一審審理

時，坦承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1億元以上，抗告

人復聲請傳喚證人吳睿宬、張力方、沈珍芙、羅淑蕊、林奕

如、莊淑芬、莊雁鈞，並向元大等銀行調取潤寅集團申貸之

審查意見書、核貸通知書等相關資料，向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函查「台伊貿易款項清算機制」之運作模式，命檢察官提出

抗告人手寫筆記本等扣押物供閱覽，欲證明其在申請貸款並

無不法所有意圖；另聲請傳喚證人楊文虎，欲證明潤寅集團

在民國108年6月3日帳戶餘款係向民間借款取得等證據調查

之聲請，均不具調查必要性，而不再贅為傳喚、調查等旨。

  ㈡原審於聽取抗告人及其於原審之代理人之意見後，就抗告人

聲請再審所提出，聲證1至11之歷審判決、媒體報導資料

（前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董事長等人被訴配合詐欺貸款違反銀

行法案件）、抗告人於109年3月8日之偵訊筆錄、金融聯合

徵信中心之「中小企業融資服務平台」各項產品說明、吳文

豪99年6月3日之偵訊筆錄、抗告人與楊宇晨之對話截圖、林

奕如109年7月8日之審判筆錄、莊淑芬於偵查程序所提匯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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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計算資料、楊宇晨航班日期103年8月15日之電子機票/

旅客行程收執聯、王振賢與羅淑蕾之通訊軟體對話截圖，聲

證12至15之抗告人手撰書狀等資料，逐一判斷說明其形式上

顯然不符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稱之新證據（聲

證1至3、12至15），或已經原確定判決說明取捨判斷之理由

（聲證4至6、9至11），或與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無涉

（聲證5、10）。並就抗告人請求傳喚王振賢、楊宇晨、

「台伊清算機制」貿易之網路媒體、卷內廠商董事長等人到

庭作證，或調取潤寅集團與債權銀行借還款明細、報稅資料

及進出口報關明細，欲證明其行為之心境並無詐欺取財或洗

錢之主觀犯意，或主張藉由釐清潤寅集團企業形象來佐證行

為動機等證據調查之聲請，說明無論單獨或結合卷內其他事

證，綜合判斷之評價結果，客觀上均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

所確認之事實，或鬆動其事實認定之重要基礎，而影響於原

判決之結果。是以，抗告人所提出之聲請意旨及證據，均不

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及第429條之3第1項所定

要件，應予駁回。其所聲請之停止執行，因失所依附，併予

駁回。於法尚無不合。

四、抗告意旨重複援引其聲請再審時所提出之相關資料，主張如

可釐清潤寅集團以往業績，及受伊朗遭經濟制裁影響而無法

取得足以清償銀行貸款之出口貨款、押匯收入等貿易情形，

即可證明抗告人向銀行貸款時，並無詐欺銀行之不法犯意，

且依媒體揭露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人員陳述明知潤寅集團財務

有異，仍核准授信，事後亦未發生損失之報導，足證原確定

判決附表一編號三所示12家銀行，是在明知發票異常之情況

下核撥貸款，並非陷於錯誤，亦未受有損害，本件倘依聲請

調查證據，即可證明抗告人並未構成詐欺銀行及洗錢之犯

行；或檢附其手寫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上訴陳情書狀，泛稱

已獲親友提供不動產，且有向7家債權銀行進行商談和解，

請准予再審並停止執行，以追回長期退匯，清償欠款；或指

摘原確定判決法院未依法整理爭點、予其充分陳述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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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未判斷其聲請調查證據之必要性且說明不予調查之理由，

並忽略其具備償還能力、已有清償貸款及部分證人供述矛盾

等事實，違背補強、經驗、論理等證據法則，而有訴訟程序

違法、判決理由矛盾、欠備及適用法律錯誤等情。均係依其

主觀認為符合再審要件之理由，對於原裁定已明確論駁之事

項，或就原確定判決關於證據取捨、證明力判斷之職權行

使，僅憑己意再行爭辯，或援引與再審程序無涉之非常上訴

違法事由，指摘原裁定違法不當。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

第1項第6款所規定之再審事由顯不相符。揆諸前揭說明，應

認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  梁宏哲

                                  法　官  楊力進

                                  法　官  周盈文

                                  法　官  游士珺

                                  法　官  劉方慈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李丹靈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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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台抗字第718號
抗  告  人  王音之                     


                   
代  理  人  何邦超律師
            何曜任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違反銀行法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4年2月20日駁回聲請再審及停止刑罰執行之裁定（113年度聲再字第49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同條第3項規定：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是依前開原因聲請再審者，雖無涉事證之存在時點，惟須有「新規性」及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之「確實性」，始足當之，倘未兼備，即無准予再審之餘地。又同法第429條之3第1項規定：聲請再審得同時釋明其事由聲請調查證據，法院認有必要者，應為調查，係指依該證據之內容從形式上觀察，無顯然之瑕疵，得認符合所聲請再審之事由，惟欠缺法院之協助，一般私人甚難取得者而言。若所聲請調查之證據從形式上觀察，已難認為符合聲請再審事由，即非該條項所規定應為調查之證據。此與於刑事審判程序，當事人為促使法院發現真實，得就與待證事實有關之事項，聲請調查證據，且法院除有同法第163條之2第2項各款所示情形外，應予調查之情形，迥然有別。復以再審係為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而設立之救濟程序，與為糾正原確定判決違背法令之非常上訴程序有別，倘所指摘者係原確定判決適用法律不當之情形，即屬非常上訴範疇，並非聲請再審所得救濟。
二、本件原裁定以抗告人王音之對原審法院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8號銀行法等罪案件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其聲請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規定之要件不符，予以駁回。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
三、經查：　　
  ㈠原確定判決已說明如何綜合全案證據資料，認定抗告人與同案被告楊文虎共同經營潤寅集團（包括即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易京揚實業有限公司、潤琦實業有限公司、頤兆實業有限公司），而為原確定判決事實欄（下稱事實）貳、二所載共同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下同）1億元以上、填製不實會計憑證、以不正方法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行使偽造私文書、偽造有價證券共12次犯行，及事實肆所載洗錢犯行。且詳敘抗告人明知潤寅集團並無真實應收帳款，仍製作、提供不實交易發票、合約書、應收帳款債權轉讓通知書等文件向銀行申辦貸款，使銀行承辦人員誤信交易存在，對授信狀況判斷失準，銀行在核撥貸款後，失去該等資金之使用、收益、處分權能，即受有財產上之損害，縱使可憑擔保物主張權利，亦無不同；其與楊文虎等人共同謀劃以虛偽交易資料向銀行貸款，借新還舊、以債養債之行為模式，並非單純融資之資金調度，而是有計畫的施用詐術、意圖不法取得資金之詐欺犯行，雖有清償銀行債務，亦僅為事後填補損害之舉，不影響其係以詐術使銀行陷於錯誤之認定。復依卷內證人證言及資金流向資料，說明相關資金與前述詐欺銀行之款項具有關聯性，而非單純來自其他民間借貸或潤寅集團之營運收益；依抗告人在資金異常期間，藉由開立票據或匯款予知情之律師、處分以相關資金購置之不動產（借名登記，如原確定判決附表<下稱附表>戊所示建物及附表己編號1、2、9、10所示土地與建物）及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險契約（以抗告人為要保人）等方式，指示下屬提領、著手轉換等客觀情事，判斷其隱匿、掩飾相關資金之洗錢犯意與犯行。並就抗告人否認犯罪，辯稱本件貸款只是單純的融資調度與資金周轉，款項均未流入抗告人帳戶，王道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亦非依據潤寅集團相關公司提供之不實交易憑證撥款，雖因伊朗遭受國際經濟制裁，導致潤寅集團無法順利收回貨款，惟抗告人在出境前仍有清償貸款，並無詐欺取財之主觀犯意；相關用以支付律師費用、購置不動產之資金，均是來自民間借貸或其他營運收益之款項，並非犯罪所得之財產，部分不動產僅私下協議，尚未移轉所有權，且抗告人財產已經扣押，保險契約亦未完成解約、領款而不成立（或未著手）洗錢犯行等語，如何與卷內事證不符，而不足採等旨，亦予指駁及說明。另說明卷內既存事證，已足為抗告人本件犯行之認定，且其在第一審審理時，坦承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1億元以上，抗告人復聲請傳喚證人吳睿宬、張力方、沈珍芙、羅淑蕊、林奕如、莊淑芬、莊雁鈞，並向元大等銀行調取潤寅集團申貸之審查意見書、核貸通知書等相關資料，向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函查「台伊貿易款項清算機制」之運作模式，命檢察官提出抗告人手寫筆記本等扣押物供閱覽，欲證明其在申請貸款並無不法所有意圖；另聲請傳喚證人楊文虎，欲證明潤寅集團在民國108年6月3日帳戶餘款係向民間借款取得等證據調查之聲請，均不具調查必要性，而不再贅為傳喚、調查等旨。
  ㈡原審於聽取抗告人及其於原審之代理人之意見後，就抗告人聲請再審所提出，聲證1至11之歷審判決、媒體報導資料（前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董事長等人被訴配合詐欺貸款違反銀行法案件）、抗告人於109年3月8日之偵訊筆錄、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之「中小企業融資服務平台」各項產品說明、吳文豪99年6月3日之偵訊筆錄、抗告人與楊宇晨之對話截圖、林奕如109年7月8日之審判筆錄、莊淑芬於偵查程序所提匯款金額計算資料、楊宇晨航班日期103年8月15日之電子機票/旅客行程收執聯、王振賢與羅淑蕾之通訊軟體對話截圖，聲證12至15之抗告人手撰書狀等資料，逐一判斷說明其形式上顯然不符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稱之新證據（聲證1至3、12至15），或已經原確定判決說明取捨判斷之理由（聲證4至6、9至11），或與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無涉（聲證5、10）。並就抗告人請求傳喚王振賢、楊宇晨、「台伊清算機制」貿易之網路媒體、卷內廠商董事長等人到庭作證，或調取潤寅集團與債權銀行借還款明細、報稅資料及進出口報關明細，欲證明其行為之心境並無詐欺取財或洗錢之主觀犯意，或主張藉由釐清潤寅集團企業形象來佐證行為動機等證據調查之聲請，說明無論單獨或結合卷內其他事證，綜合判斷之評價結果，客觀上均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確認之事實，或鬆動其事實認定之重要基礎，而影響於原判決之結果。是以，抗告人所提出之聲請意旨及證據，均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及第429條之3第1項所定要件，應予駁回。其所聲請之停止執行，因失所依附，併予駁回。於法尚無不合。
四、抗告意旨重複援引其聲請再審時所提出之相關資料，主張如可釐清潤寅集團以往業績，及受伊朗遭經濟制裁影響而無法取得足以清償銀行貸款之出口貨款、押匯收入等貿易情形，即可證明抗告人向銀行貸款時，並無詐欺銀行之不法犯意，且依媒體揭露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人員陳述明知潤寅集團財務有異，仍核准授信，事後亦未發生損失之報導，足證原確定判決附表一編號三所示12家銀行，是在明知發票異常之情況下核撥貸款，並非陷於錯誤，亦未受有損害，本件倘依聲請調查證據，即可證明抗告人並未構成詐欺銀行及洗錢之犯行；或檢附其手寫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上訴陳情書狀，泛稱已獲親友提供不動產，且有向7家債權銀行進行商談和解，請准予再審並停止執行，以追回長期退匯，清償欠款；或指摘原確定判決法院未依法整理爭點、予其充分陳述之機會，亦未判斷其聲請調查證據之必要性且說明不予調查之理由，並忽略其具備償還能力、已有清償貸款及部分證人供述矛盾等事實，違背補強、經驗、論理等證據法則，而有訴訟程序違法、判決理由矛盾、欠備及適用法律錯誤等情。均係依其主觀認為符合再審要件之理由，對於原裁定已明確論駁之事項，或就原確定判決關於證據取捨、證明力判斷之職權行使，僅憑己意再行爭辯，或援引與再審程序無涉之非常上訴違法事由，指摘原裁定違法不當。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規定之再審事由顯不相符。揆諸前揭說明，應認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  梁宏哲
                                  法　官  楊力進
                                  法　官  周盈文
                                  法　官  游士珺
                                  法　官  劉方慈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李丹靈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台抗字第718號

抗  告  人  王音之                     



                   

代  理  人  何邦超律師

            何曜任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違反銀行法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

114年2月20日駁回聲請再審及停止刑罰執行之裁定（113年度聲

再字第49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有罪之判決確定後

    ，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

    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

    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同條第

    3項規定：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

    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

    事實、證據。是依前開原因聲請再審者，雖無涉事證之存在

    時點，惟須有「新規性」及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

    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之「確實性」，始足當之，倘

    未兼備，即無准予再審之餘地。又同法第429條之3第1項規

    定：聲請再審得同時釋明其事由聲請調查證據，法院認有必

    要者，應為調查，係指依該證據之內容從形式上觀察，無顯

    然之瑕疵，得認符合所聲請再審之事由，惟欠缺法院之協助

    ，一般私人甚難取得者而言。若所聲請調查之證據從形式上

    觀察，已難認為符合聲請再審事由，即非該條項所規定應為

    調查之證據。此與於刑事審判程序，當事人為促使法院發現

    真實，得就與待證事實有關之事項，聲請調查證據，且法院

    除有同法第163條之2第2項各款所示情形外，應予調查之情

    形，迥然有別。復以再審係為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而設

    立之救濟程序，與為糾正原確定判決違背法令之非常上訴程

    序有別，倘所指摘者係原確定判決適用法律不當之情形，即

    屬非常上訴範疇，並非聲請再審所得救濟。

二、本件原裁定以抗告人王音之對原審法院110年度金上重訴字

    第8號銀行法等罪案件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聲請再

    審，其聲請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規定之

    要件不符，予以駁回。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

三、經查：　　

  ㈠原確定判決已說明如何綜合全案證據資料，認定抗告人與同

    案被告楊文虎共同經營潤寅集團（包括即潤寅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易京揚實業有限公司、潤琦實業有限公司、頤兆實業

    有限公司），而為原確定判決事實欄（下稱事實）貳、二所

    載共同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下同）1億

    元以上、填製不實會計憑證、以不正方法使財務報表發生不

    實結果、行使偽造私文書、偽造有價證券共12次犯行，及事

    實肆所載洗錢犯行。且詳敘抗告人明知潤寅集團並無真實應

    收帳款，仍製作、提供不實交易發票、合約書、應收帳款債

    權轉讓通知書等文件向銀行申辦貸款，使銀行承辦人員誤信

    交易存在，對授信狀況判斷失準，銀行在核撥貸款後，失去

    該等資金之使用、收益、處分權能，即受有財產上之損害，

    縱使可憑擔保物主張權利，亦無不同；其與楊文虎等人共同

    謀劃以虛偽交易資料向銀行貸款，借新還舊、以債養債之行

    為模式，並非單純融資之資金調度，而是有計畫的施用詐術

    、意圖不法取得資金之詐欺犯行，雖有清償銀行債務，亦僅

    為事後填補損害之舉，不影響其係以詐術使銀行陷於錯誤之

    認定。復依卷內證人證言及資金流向資料，說明相關資金與

    前述詐欺銀行之款項具有關聯性，而非單純來自其他民間借

    貸或潤寅集團之營運收益；依抗告人在資金異常期間，藉由

    開立票據或匯款予知情之律師、處分以相關資金購置之不動

    產（借名登記，如原確定判決附表<下稱附表>戊所示建物及

    附表己編號1、2、9、10所示土地與建物）及南山人壽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保險契約（以抗告人為要保人）等方式，指示

    下屬提領、著手轉換等客觀情事，判斷其隱匿、掩飾相關資

    金之洗錢犯意與犯行。並就抗告人否認犯罪，辯稱本件貸款

    只是單純的融資調度與資金周轉，款項均未流入抗告人帳戶

    ，王道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亦非依據潤寅集團相關公司提

    供之不實交易憑證撥款，雖因伊朗遭受國際經濟制裁，導致

    潤寅集團無法順利收回貨款，惟抗告人在出境前仍有清償貸

    款，並無詐欺取財之主觀犯意；相關用以支付律師費用、購

    置不動產之資金，均是來自民間借貸或其他營運收益之款項

    ，並非犯罪所得之財產，部分不動產僅私下協議，尚未移轉

    所有權，且抗告人財產已經扣押，保險契約亦未完成解約、

    領款而不成立（或未著手）洗錢犯行等語，如何與卷內事證

    不符，而不足採等旨，亦予指駁及說明。另說明卷內既存事

    證，已足為抗告人本件犯行之認定，且其在第一審審理時，

    坦承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1億元以上，抗告人復

    聲請傳喚證人吳睿宬、張力方、沈珍芙、羅淑蕊、林奕如、

    莊淑芬、莊雁鈞，並向元大等銀行調取潤寅集團申貸之審查

    意見書、核貸通知書等相關資料，向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函查

    「台伊貿易款項清算機制」之運作模式，命檢察官提出抗告

    人手寫筆記本等扣押物供閱覽，欲證明其在申請貸款並無不

    法所有意圖；另聲請傳喚證人楊文虎，欲證明潤寅集團在民

    國108年6月3日帳戶餘款係向民間借款取得等證據調查之聲

    請，均不具調查必要性，而不再贅為傳喚、調查等旨。

  ㈡原審於聽取抗告人及其於原審之代理人之意見後，就抗告人

    聲請再審所提出，聲證1至11之歷審判決、媒體報導資料（

    前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董事長等人被訴配合詐欺貸款違反銀行

    法案件）、抗告人於109年3月8日之偵訊筆錄、金融聯合徵

    信中心之「中小企業融資服務平台」各項產品說明、吳文豪

    99年6月3日之偵訊筆錄、抗告人與楊宇晨之對話截圖、林奕

    如109年7月8日之審判筆錄、莊淑芬於偵查程序所提匯款金

    額計算資料、楊宇晨航班日期103年8月15日之電子機票/旅

    客行程收執聯、王振賢與羅淑蕾之通訊軟體對話截圖，聲證

    12至15之抗告人手撰書狀等資料，逐一判斷說明其形式上顯

    然不符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稱之新證據（聲證1

    至3、12至15），或已經原確定判決說明取捨判斷之理由（

    聲證4至6、9至11），或與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無涉（聲

    證5、10）。並就抗告人請求傳喚王振賢、楊宇晨、「台伊

    清算機制」貿易之網路媒體、卷內廠商董事長等人到庭作證

    ，或調取潤寅集團與債權銀行借還款明細、報稅資料及進出

    口報關明細，欲證明其行為之心境並無詐欺取財或洗錢之主

    觀犯意，或主張藉由釐清潤寅集團企業形象來佐證行為動機

    等證據調查之聲請，說明無論單獨或結合卷內其他事證，綜

    合判斷之評價結果，客觀上均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確認

    之事實，或鬆動其事實認定之重要基礎，而影響於原判決之

    結果。是以，抗告人所提出之聲請意旨及證據，均不符合刑

    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及第429條之3第1項所定要件，

    應予駁回。其所聲請之停止執行，因失所依附，併予駁回。

    於法尚無不合。

四、抗告意旨重複援引其聲請再審時所提出之相關資料，主張如

    可釐清潤寅集團以往業績，及受伊朗遭經濟制裁影響而無法

    取得足以清償銀行貸款之出口貨款、押匯收入等貿易情形，

    即可證明抗告人向銀行貸款時，並無詐欺銀行之不法犯意，

    且依媒體揭露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人員陳述明知潤寅集團財務

    有異，仍核准授信，事後亦未發生損失之報導，足證原確定

    判決附表一編號三所示12家銀行，是在明知發票異常之情況

    下核撥貸款，並非陷於錯誤，亦未受有損害，本件倘依聲請

    調查證據，即可證明抗告人並未構成詐欺銀行及洗錢之犯行

    ；或檢附其手寫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上訴陳情書狀，泛稱已

    獲親友提供不動產，且有向7家債權銀行進行商談和解，請

    准予再審並停止執行，以追回長期退匯，清償欠款；或指摘

    原確定判決法院未依法整理爭點、予其充分陳述之機會，亦

    未判斷其聲請調查證據之必要性且說明不予調查之理由，並

    忽略其具備償還能力、已有清償貸款及部分證人供述矛盾等

    事實，違背補強、經驗、論理等證據法則，而有訴訟程序違

    法、判決理由矛盾、欠備及適用法律錯誤等情。均係依其主

    觀認為符合再審要件之理由，對於原裁定已明確論駁之事項

    ，或就原確定判決關於證據取捨、證明力判斷之職權行使，

    僅憑己意再行爭辯，或援引與再審程序無涉之非常上訴違法

    事由，指摘原裁定違法不當。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

    第6款所規定之再審事由顯不相符。揆諸前揭說明，應認本

    件抗告為無理由，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  梁宏哲

                                  法　官  楊力進

                                  法　官  周盈文

                                  法　官  游士珺

                                  法　官  劉方慈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李丹靈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台抗字第718號

抗  告  人  王音之                     



                   

代  理  人  何邦超律師

            何曜任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違反銀行法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4年2月20日駁回聲請再審及停止刑罰執行之裁定（113年度聲再字第49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同條第3項規定：第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是依前開原因聲請再審者，雖無涉事證之存在時點，惟須有「新規性」及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之「確實性」，始足當之，倘未兼備，即無准予再審之餘地。又同法第429條之3第1項規定：聲請再審得同時釋明其事由聲請調查證據，法院認有必要者，應為調查，係指依該證據之內容從形式上觀察，無顯然之瑕疵，得認符合所聲請再審之事由，惟欠缺法院之協助，一般私人甚難取得者而言。若所聲請調查之證據從形式上觀察，已難認為符合聲請再審事由，即非該條項所規定應為調查之證據。此與於刑事審判程序，當事人為促使法院發現真實，得就與待證事實有關之事項，聲請調查證據，且法院除有同法第163條之2第2項各款所示情形外，應予調查之情形，迥然有別。復以再審係為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而設立之救濟程序，與為糾正原確定判決違背法令之非常上訴程序有別，倘所指摘者係原確定判決適用法律不當之情形，即屬非常上訴範疇，並非聲請再審所得救濟。

二、本件原裁定以抗告人王音之對原審法院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8號銀行法等罪案件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其聲請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規定之要件不符，予以駁回。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

三、經查：　　

  ㈠原確定判決已說明如何綜合全案證據資料，認定抗告人與同案被告楊文虎共同經營潤寅集團（包括即潤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易京揚實業有限公司、潤琦實業有限公司、頤兆實業有限公司），而為原確定判決事實欄（下稱事實）貳、二所載共同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新臺幣（下同）1億元以上、填製不實會計憑證、以不正方法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行使偽造私文書、偽造有價證券共12次犯行，及事實肆所載洗錢犯行。且詳敘抗告人明知潤寅集團並無真實應收帳款，仍製作、提供不實交易發票、合約書、應收帳款債權轉讓通知書等文件向銀行申辦貸款，使銀行承辦人員誤信交易存在，對授信狀況判斷失準，銀行在核撥貸款後，失去該等資金之使用、收益、處分權能，即受有財產上之損害，縱使可憑擔保物主張權利，亦無不同；其與楊文虎等人共同謀劃以虛偽交易資料向銀行貸款，借新還舊、以債養債之行為模式，並非單純融資之資金調度，而是有計畫的施用詐術、意圖不法取得資金之詐欺犯行，雖有清償銀行債務，亦僅為事後填補損害之舉，不影響其係以詐術使銀行陷於錯誤之認定。復依卷內證人證言及資金流向資料，說明相關資金與前述詐欺銀行之款項具有關聯性，而非單純來自其他民間借貸或潤寅集團之營運收益；依抗告人在資金異常期間，藉由開立票據或匯款予知情之律師、處分以相關資金購置之不動產（借名登記，如原確定判決附表<下稱附表>戊所示建物及附表己編號1、2、9、10所示土地與建物）及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險契約（以抗告人為要保人）等方式，指示下屬提領、著手轉換等客觀情事，判斷其隱匿、掩飾相關資金之洗錢犯意與犯行。並就抗告人否認犯罪，辯稱本件貸款只是單純的融資調度與資金周轉，款項均未流入抗告人帳戶，王道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亦非依據潤寅集團相關公司提供之不實交易憑證撥款，雖因伊朗遭受國際經濟制裁，導致潤寅集團無法順利收回貨款，惟抗告人在出境前仍有清償貸款，並無詐欺取財之主觀犯意；相關用以支付律師費用、購置不動產之資金，均是來自民間借貸或其他營運收益之款項，並非犯罪所得之財產，部分不動產僅私下協議，尚未移轉所有權，且抗告人財產已經扣押，保險契約亦未完成解約、領款而不成立（或未著手）洗錢犯行等語，如何與卷內事證不符，而不足採等旨，亦予指駁及說明。另說明卷內既存事證，已足為抗告人本件犯行之認定，且其在第一審審理時，坦承詐欺銀行且因犯罪獲取之財物達1億元以上，抗告人復聲請傳喚證人吳睿宬、張力方、沈珍芙、羅淑蕊、林奕如、莊淑芬、莊雁鈞，並向元大等銀行調取潤寅集團申貸之審查意見書、核貸通知書等相關資料，向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函查「台伊貿易款項清算機制」之運作模式，命檢察官提出抗告人手寫筆記本等扣押物供閱覽，欲證明其在申請貸款並無不法所有意圖；另聲請傳喚證人楊文虎，欲證明潤寅集團在民國108年6月3日帳戶餘款係向民間借款取得等證據調查之聲請，均不具調查必要性，而不再贅為傳喚、調查等旨。

  ㈡原審於聽取抗告人及其於原審之代理人之意見後，就抗告人聲請再審所提出，聲證1至11之歷審判決、媒體報導資料（前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董事長等人被訴配合詐欺貸款違反銀行法案件）、抗告人於109年3月8日之偵訊筆錄、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之「中小企業融資服務平台」各項產品說明、吳文豪99年6月3日之偵訊筆錄、抗告人與楊宇晨之對話截圖、林奕如109年7月8日之審判筆錄、莊淑芬於偵查程序所提匯款金額計算資料、楊宇晨航班日期103年8月15日之電子機票/旅客行程收執聯、王振賢與羅淑蕾之通訊軟體對話截圖，聲證12至15之抗告人手撰書狀等資料，逐一判斷說明其形式上顯然不符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稱之新證據（聲證1至3、12至15），或已經原確定判決說明取捨判斷之理由（聲證4至6、9至11），或與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無涉（聲證5、10）。並就抗告人請求傳喚王振賢、楊宇晨、「台伊清算機制」貿易之網路媒體、卷內廠商董事長等人到庭作證，或調取潤寅集團與債權銀行借還款明細、報稅資料及進出口報關明細，欲證明其行為之心境並無詐欺取財或洗錢之主觀犯意，或主張藉由釐清潤寅集團企業形象來佐證行為動機等證據調查之聲請，說明無論單獨或結合卷內其他事證，綜合判斷之評價結果，客觀上均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確認之事實，或鬆動其事實認定之重要基礎，而影響於原判決之結果。是以，抗告人所提出之聲請意旨及證據，均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及第429條之3第1項所定要件，應予駁回。其所聲請之停止執行，因失所依附，併予駁回。於法尚無不合。

四、抗告意旨重複援引其聲請再審時所提出之相關資料，主張如可釐清潤寅集團以往業績，及受伊朗遭經濟制裁影響而無法取得足以清償銀行貸款之出口貨款、押匯收入等貿易情形，即可證明抗告人向銀行貸款時，並無詐欺銀行之不法犯意，且依媒體揭露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人員陳述明知潤寅集團財務有異，仍核准授信，事後亦未發生損失之報導，足證原確定判決附表一編號三所示12家銀行，是在明知發票異常之情況下核撥貸款，並非陷於錯誤，亦未受有損害，本件倘依聲請調查證據，即可證明抗告人並未構成詐欺銀行及洗錢之犯行；或檢附其手寫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上訴陳情書狀，泛稱已獲親友提供不動產，且有向7家債權銀行進行商談和解，請准予再審並停止執行，以追回長期退匯，清償欠款；或指摘原確定判決法院未依法整理爭點、予其充分陳述之機會，亦未判斷其聲請調查證據之必要性且說明不予調查之理由，並忽略其具備償還能力、已有清償貸款及部分證人供述矛盾等事實，違背補強、經驗、論理等證據法則，而有訴訟程序違法、判決理由矛盾、欠備及適用法律錯誤等情。均係依其主觀認為符合再審要件之理由，對於原裁定已明確論駁之事項，或就原確定判決關於證據取捨、證明力判斷之職權行使，僅憑己意再行爭辯，或援引與再審程序無涉之非常上訴違法事由，指摘原裁定違法不當。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規定之再審事由顯不相符。揆諸前揭說明，應認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4　　日

                  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  梁宏哲

                                  法　官  楊力進

                                  法　官  周盈文

                                  法　官  游士珺

                                  法　官  劉方慈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李丹靈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